
優先成單機制 

一、適用對象：進廠日前 3 日無進廠確認單，且均有預約失敗紀錄之業者。 

適用日期：週一至週五(週六、日之預約情形不列入計算)。 

預約時間：早上 09:30~09:35 先執行進廠日一般預約，若仍無法成單則於

早上 10:30~晚上 20:00 執行進廠日之優先成單預約。 

預約張數及數量：1 張 (≦3 公噸, 視焚化爐狀況調整)，不得拆單。 

自動通知：週一至週五晚上 20:30 以 email 通知隔日符合資格者。 

其他說明： 

⚫ 進廠日：車輛實際進廠日期。 

⚫ 預約日：進廠日對應之開放預約第一天。 

⚫ 進廠日前 3 日均無 A1(含 A1a)預約成單紀錄。 

 範例：週四前 3 日為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；週二前 3 日為當週星期

一及上週星期四、星期五(以此類推)。 

⚫ 進廠日前 3 日有預約失敗紀錄 

 失敗紀錄：前 3 日各自對應的預約日在 09:30~20:00 均有因焚化廠開

放量已滿而預約失敗之紀錄。 

⚫ 進廠日對應的預約日須於 09:30~09:35 執行一般預約且有預約失敗紀錄。

(優先成單當日如果一般預約成單則失去資格) 

⚫ 車輛故障請自行更換車輛，若當日無進廠，仍視同有預約成功。 

優先成單範例： 

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預約日 26 27 28 29 30 

進廠日 3 4 5 6 7 

✓ 6/29 早上預約 7/6 失敗+前 3 日 6/26、6/27、6/28 於預約日預約失敗。 

※即 6/26 約 7/3 失敗、6/27 預約 7/4 失敗、6/28 預約 7/5 失敗。 

✓ 6/29 早上 10:30 預約 7/6 優先成單。 

  



二、預約時(優先量)注意事項： 

1. 清除業者進廠同意函，尚有充足的月核可量。 

2. 預約重量必須≦3 公噸(上限視焚化爐狀況調整)。 

3. 預約時不受車輛上下限管制。 

4. 預約時不受產源的轄區限制。 

5. 倘若欲預約的焚化廠優先量已額滿，請更換其他焚化廠進行預約。 

6. 進廠仍須符合「進廠總重扣除平均空車重大於預約量 2 倍(含)或大於預約

量 3 公噸(含)仍將限制進廠」之規定。 

7. 進廠日無法進廠時，請於進廠前一日中午 12:00 前取消，否則視為棄單。 

8. 倘若取消優先成單之進廠確認單，仍視為有預約成功，即需再 3 日均無

預約成功之確認單，始有優先成單之資格。 

三、成單後注意事項： 

1. 不能修改日期。 

2. 可以修改車號、產源、焚化廠廠別(若有餘量，可更換廠別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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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上 10:00顯示 

(重新刷新網頁) 

顯示各廠的優先量 

(固定值) 

≦3公噸 

早上 10:30送出 


